




普惠托育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所需资金按照《山西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

实施方案》 (晋政办发〔2024〕 19号) 规定的比例分级负担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普惠托育专项补助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晋财省

直预〔2020〕 38号)和《关于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 (晋卫人口发〔2024〕 3号) 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普惠托育专项补助资金，是指省、 市、

县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对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普惠托育机构发放

的运营补贴 (以下简称“补助资金”)。

第三条 对于审核认定的普惠托育补贴，按实际入托3岁以

下婴幼儿人数和入托月数(最多不超过10个月)给予补贴， 独立

托育机构按每婴幼儿每月 500元标准，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的按

每婴幼儿每月 300元标准发放补贴。

。

第四条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普惠托育机构日常运转和提

高办托质量，包括办公宣传、 水电气暖、 仪器设备、 玩教具及图

书资料购置、 从业人员培训、 设施设备维护更新、 医育结合等支

出。

第五条 普惠托育服务是面向 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的质

量有保障、 价格可承受、 方便可及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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